
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21”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7 月 21 日 15 时 30 分左右，位于朝阳区康平街

与西安大路交汇处的润天国际 406室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在进行室内布线作业时，发生一起一般触电事故，造成

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35 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修订版）、《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

2021 年 8 月 20 日成立了以长春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为组长

单位，朝阳区公安分局、朝阳区总工会、朝阳区人社局、清

和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7•

21”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

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同时邀请朝阳区纪委监委介入

事故调查。

因死者徐井山与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劳动关系

存在争议，其家属赵洪（死者徐井山之妻）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徐井山与长春天

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长春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作出判决，据《吉林省长春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 0104 民初 8781 号判

决确认：徐井山与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21 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法律文书生效证明显示：赵洪与

被告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的

（2021）吉 0104 民初 8781 号民事判决书已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发生法律效力）。

经事故调查组多次协调劝导，死者徐井山家属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同意委托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徐井山遗体

进行法医病理鉴定。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出具了《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司法鉴定

意见书》（吉大司鉴中心[2022]病鉴字第 92 号）。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领导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科

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

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等，查清了事

故企业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

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7•21”一

般触电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 年 7 月 21 日 15 时 30 分左右，位于朝阳区康平街

与西安大路交汇处润天国际 406室的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在安装空调时，公司员工徐井山使用人字梯从事吊顶上

方布线作业时（当时电线两端均不带电，其行为不构成特种

作业范畴），其背部触碰到顶棚的电线（线头裸露，未做绝

缘保护）受到电击，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单位概况

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

区西安大路 58 号润天国际 406 室；法人代表：刘清玉；成

立日期：2010 年 9 月 2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4556393743Q；经营范围：投资担保咨询、贷款信息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业财务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经

济信息咨询服务（以上不含期货、证券、股权及其他金融投

资管理及咨询）、利用自有资金对房地产投资，房产抵押咨

询服务；汽车抵押咨询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

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接

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代理服务；汽车租

赁服务；房屋买卖、置换、租赁、房屋中介服务（法律、法

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接触到线头裸露，未做绝缘保护的电线而造成

触电是造成徐井山死亡的直接原因。

三、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

企业存在的问题

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方面的管

理制度；未进行过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教育；未彻底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与整治工作，致棚顶电线裸露未做绝缘保护的安

全隐患存在。

企业主要负责人存在的问题



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清玉和实际

控制人刘凤洋未组织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

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

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

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四、事故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者情况

徐井山，男，时年 30 岁，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员工，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德惠市。

（二）事故技术鉴定情况

1.2021 年 8 月 20 日，专家组出具的《“7•21”长春天欣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电击亡人意见书》认定：作业人员接触到

应绝缘处理而未绝缘保护（裸露带电）电源线被电击。

2.2022 年 10 月 26 日，经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

鉴定意见书（吉大司鉴中心[2022]病鉴字第 92 号）检验结

果为：徐井山系因电击后死亡。

（三）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35 余万元。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和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企业人员的处理建议

1. 刘清玉，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作

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制；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

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



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导致

事故发生，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 修订版）第十八条第一项
1
、第二项

2
、第三项

3
、第五

项
4
、第六项

5
之规定导致事故发生，情节特别恶劣，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修订版）第九十一条第二

款
6
，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刘凤洋，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系

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清玉之子），未组织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导致事故发生，以上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修订版）第十八条第

一项
1
、第二项

2
、第三项

3
、第五项

4
、第六项

5
之规定导致

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修订

版）第九十二条第一项
7
，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处 2020 年度

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由于情节特别恶劣，对事故发生同

样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1（一）组织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二）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三）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由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7（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修订版）第九十一条第二款
8
，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未明确岗位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内容，未对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以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

的落实；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

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

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以上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修订版）第十九条
9
、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
10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11
、第四十一条

12
之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长春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修订版）第一百

零九条第一项
13
之规定，对其给予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的行

政处罚。

8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9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10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

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

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11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

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12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

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3（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长春天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应当依法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各项职责。要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岗位

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内容，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以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开展从

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

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

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

及事故应急措施。

长春市朝阳区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11 月 28 日


